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水利领域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为规范水利领域涉企行政检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重庆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渝府令〔2025〕375号）等要求，结合我市水利行业监管实际，编制本检查计划，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加强监督检查统筹。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系统谋划、协同联动、整体推进，以计划为抓手，进一步强化水利综合监督统筹协调力度，持续提升水利监督质效，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二、均衡推进计划实施。要按照计划明确检查对象、检查事项、检查方式，按时间节点均衡推进计划实施，加强跟踪指导和督查考核，掌握工作进度和质量，确保计划保质保量完成。
三、规范开展涉企检查。全量依托“执法+监督”数字应用开展行政检查，落实“扫码入企”要求，全流程规范检查行为，采取“综合查一次”、简单事项“一表通查”等方式提升检查质效。
四、规范监督检查工作。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规定，不得对同一企业在30日内开展重复检查。对未纳入计划的督查检查原则上不得开展；确需开展的，原则上需重新按程序报批后开展。
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6年3月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水利领域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
	序号
	监督检查名称
	检查依据
	实施主体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检查事项
	具体范围、对象
	具体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备注

	1
	水利工程日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监督处
	市水利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对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综合事项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在建及已成水利工程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在建水利工程现场施工、管理等情况及已成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情况等。
	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相结合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月1次，重点时段可适当加密频次。
	

	2
	重点用水单位用水计量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2.《节约用水条例》。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市节水办
	市水资源中心
	对用水活动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年用水50万m³以上的重点用水单位。
	用水单位计量设施安装等情况。
	四不两直
	对年用水50万m³以上的重点用水单位全覆盖开展监督检查。
	每年1-2次
	

	3
	在建重点水利工程质量及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处
	市水利质量站及相关处室（单位）
	1.对水利工程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的检查；

2.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在建重点水利工程（包括大中小型水源工程，大江大河、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水美乡村项目）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在建重点水利工程现场施工情况、人员履职情况、质量工作开展情况、管理制度、情况等。
	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相结合
	在建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全覆盖检查。
	每月1次，不重复检查。
	

	4
	已成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管理及病险水库整治监督检查
	1.《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3.《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运管处
	市水利运安总站
	1.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检查；
2.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已成水利工程（含水库、堤防和水闸等）、病险水库整治工程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已成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管理情况、病险水库整治安全生产情况等。
	四不两直、明查与暗访相结合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月1次，不重复检查，在节假日及汛前重要时段适当加密检查频次。
	

	5
	涉河建设项目建设监督检查
	1.《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

2.《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河道处
	市河务中心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长江委、市水利局及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在建涉河建设项目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1.对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水利局许可的在建涉河建设项目实施情况开展事中事后监管检查；
2.对区县许可的在建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及实施情况开展随机抽查检查。
	明查
	对长江委及市局审批项目全覆盖检查，对区县审批项目按不低于5%比例抽查。
	每年1次
	

	6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保处
	市水保总站
	对水土保持的检查
	具体范围：2026年实施22个及2025年实施的16个国家水土保持工程项目涉及的区县。

对象：国家水土保持工程项目。
	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设管理等情况。
	现场检查
	按项目数不低于20%的比例抽查。
	不低于每季度1次
	

	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保处
	按需配合
	对水土保持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全市在建生产建设项目和已完工验收项目。
	生产建设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按全市生产建设项目不低于5%的比例进行抽查。
	每年1-2次，根据工作实际，适时调整。重点项目可适当加密频次。
	

	8
	农村供水保障监督检查
	《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农水水电处
	市水文总站、市水利质量站、市农水水电中心
	对农村供水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在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农村供水工程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在建农村供水工程现场施工、管理、质量管控等情况；运行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情况等。
	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相结合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季度1次，不重复检查。
	

	9
	中型灌区建设与管理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农田水利条例》；3.《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农水水电处
	市农水水电中心
	1.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检查；

2.对水利工程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的检查；

3.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在建中型灌区项目、已成中型灌区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在建中型灌区工程现场施工、管理情况等；中型灌区的运行管护情况等。
	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相结合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季度1次，不重复检查。
	

	10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后扶处
	无
	1.对水利工程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的检查；

2.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在建后扶工程项目（市级美丽移民村、“两区”重点项目、区县后扶项目等工程）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现场施工情况、人员履职情况、质量工作开展情况、管理制度、情况等。
	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相结合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季度1次，不重复检查。
	

	11
	水旱灾害防御项目安全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文与防御处
	市水旱防御中心
	对水旱灾害防御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各区县。

对象：水旱灾害防御项目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山洪项目、水毁项目、抗旱项目的现场施工情况，工程运行、养护、巡查情况、监测预警预报情况等。
	现场检查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月1次，不重复检查。
	

	12
	三峡后续项目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三峡处
	市三峡服务中心
	1.对水利工程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的检查；

2.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检查。
	具体范围：21个库区区县。

对象：有关三峡后续项目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有关项目的质量、施工安全、投资进度、资金使用、绩效管理等方面情况。
	明查暗访结合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季度1次，不重复检查。
	

	13
	小水电安全生产和生态流量泄放监管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农水水电处
	市农水水电中心
	1.对小水电生态流量的检查；
2.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检查。
	具体范围：全市有小水电站的区县。

对象：已成小水电站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小水电站安全生产及监管情况、生态流量泄放及监管情况。
	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相结合
	按照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不低于3%的比例开展抽查。
	每季度1次，不重复检查。
	




